科研用房申请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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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内部申请科研用房调配
    一、申请条件
正在承担的（项目或课题级）GJ、先导、重大专项，新引进的高端人才、创新团队（院士）等。
    二、科研单元申请新增科研办公用房需提供资料
1．课题组当前占用房屋情况（填报附件1）
2． 所综合办审核课题组房屋占用费缴纳情况（填报附件1）
3．科研用房申请（结合项目属性和背景，详细阐述申请科研用房功能空间分布情况，以及每个房间需求面积测算、承担费用情况）、项目批件、团队名单、设备清单等。（填报附件2）
4．课题组根据项目情况，认真开展风险分析，确保房屋条件和设施配备满足实验风险防控要求；不得在不满足安全条件的情况下先开展实验。课题组签署提交《房屋使用安全承诺书》（填报附件3）并遵照执行。
     三、职能部门办理流程
1．科研单元综合办审核申请课题组房屋占用费缴纳情况，报送资产处审批表、申请（附件1和附件2）；
2．资产处审核课题组现有科研办公用房面积；
3．科研归口管理部门审核申请新增用房必要性；
    4. 基建部门审核新增房屋面积以及结构改造合理性、安全性；
5．资产处综合以上情况报院务会决议；

单位申请租赁土地、房屋
申请流程
根据财政部关于编报部门预算的要求，科研单元或部门租用土地、房屋，应结合当前在用的土地、房屋存量填报年度部门预算“一上”新增资产配置预算，并详细填写配置需求说明。具体上报时间根据资产与条件保障处下发的通知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租赁土地、科研用房年度预算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100万元）以上的，获得二下预算批复后，资产处组织相关部门对科研单元的申请（填报附件3和附件4）开展可行性研究，经院务会审议通过后，按照政府采购程序开展采购；
租赁土地、科研用房年度预算未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（100万元），获得二下预算批复后，资产处组织相关部门对科研单元的申请（填报附件3和附件4）开展可行性研究，经所务会审议通过后，按照单位内部采购程序开展采购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新增内部或外部租赁科研用房，安保处对新增科研用房开展正式使用前的安全检查，如存在安全隐患或者安全风险防控不到位的情况，开具整改通知书；课题组未落实整改前，不得正式投入使用。



